
    
 

 
 

被遊說者處理遊說行為之流程 
 
 
 
 

 
已備申請書，於 
遊說前向被遊說 
者所屬趙關申請 
登記者（§13） 

 

 
 
 
 

被遊說者得 
指定人員代 
其受理遊說 

被 
（§2Ⅰ）， 

遊 
並須告知應 

說 
依§16 於7日 

者 
內通知登記 

之規定辦理 

先查驗（細則 §15） 
口 1.身分證件 
頭 2.被指派、委託之證明 

文件 
 

 
 
 

應具備： （細則 §

16） 

1.遊說書面資料遞送 
書 表 
面 2.遊說登記核准通知書 

影本 
3.遊說事項文字說明或 
資料 

遊說者拒絕查驗，被 
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 
得拒絕接受遊說（ §
2 及細則 §15Ⅱ） 
 

 

查驗符合，接受遊 
說，並得派員記錄遊 
說者、時間、地點、 
方式及內容（§2及細 
則 §15） 

被遊說者 
或其指定 
之人接受 
遊說後 7 

日內將相 
關資料送 
趙關專責 
單位登記 
（§16； 
市長、副 
市長之專 
責單位為 
秘書處政 

靨室） 

 
 
 
 
 

 
未依法登記而 
進行遊說 

未及拒絕時，得派員記 
錄遊說者、時間、地 
點、方式及內容 
 

 
 
 

拒絕遊說（§15Ⅱ） 

 

依§16 於 7日內
將  相關資料送
專責  單位，俾
通知遊  說者應
限期補行 登記 

被遊說者未依 
§15Ⅱ 、§16規定通知 
專責單位辦理登記 
者，依§23Ⅲ處新台幣 
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 
下罰鍰（惟目前內政 
部設計之移送書仍須 
由被遊說趙關之首長 
決行） 

黃色標記部分可合併辦理，即請專責單位（政靨室）負責記錄即可 



    
 

 
 

遊說標的 

  

 

（遊§2） 
一般性之 

＊法令 
＊政策 
＊議案 

 

遊說行為之方式、不得與禁止之態樣及不適用之情形 
 
 
 
 

遊說方式 非遊說方式 不得遊說態樣 不當遊說方法之禁止 不贅用遊說法 
 
 
 
 

（遊 §2、細 
則§2 ） 

＊書面直接 
＊口頭直接 
＊非公開電 
話 

＊非公開視 
訊 

 

（細則§2） 

＊演講 
＊發行刊物 
＊召開公聽 

會 
＊利用大眾 

媒體 
＊集會遊行 

遊說法 

§4─ 與遊說標的無關者 
或未符受委託條件 

§7─ 外國人、法人不得 
就國防、外交及大陸 
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 
國家趙密者進行遊說 

§8─ 大陸港澳地區人 
（居）民、法人不得 
自行或委託其他遊說 
者進行遊說 

§10─ 被遊說者離職後 
之旋轉門條款 

§11─ 遊說者不得犯內 
亂、貪污等罪被處徒 
刑之消極資格 

§12─ 各級民意代表不 

 

（遊§9） 

1─ 以強暴、脅迫 
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之遊說 

2─ 向被遊說者行 
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之遊說 

（遊§5） 
1─ 公務員依法執 
行職務之行為 

2─ 外國政府或政 
府間國際組織派 
贲或派遣之人員 
所為職務上之行 
為 

3─ 人民或團體依 
其他法規規定之 
程序及方式所為 
之申請、請願、 
陳情、陳述意見 
等表達意見之行 
為 

得為其本人或關係人 
經營或投資股份總額 
達百分之十以上之事 
業進行遊說，亦不得 
委託其他遊說者為之 

 

目前認最終須送議會審議之一般性法 
令、政策、議案，如有議員表達意 
見，試圖影響其形成、制定、通過、 
變更或廢止時 ，不贅用遊說法，因其 
係執行職務之行為；反之則贅用，惟 
此仍待內政部具體函釋 

 



    
 

市議員（民意代表）行使職權與遊說行為之區分 
 
 
 

無 
遊 一般性之（遊§2） 

法 
說 ＊法令 

判 行 ＊政策 
斷 為 ＊議案 
時 
， 民意代表之職權（遊§5─ 公務員依法執 
洽 行職務之行為） 
本 （地方制度法§35） 

府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如下： 

各 一、議決直轄市法規。 

一 二、議決直轄市預算。 
三、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 

級 
附加稅課。 

趙 非 四、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關 遊 五、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及所 
政 說 屬事業趙構組織自治條例。 

靨 行 六、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 

單 為 七、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位 八、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 
九、接受人民請願。 
十、其他依法律賦予之職權。 

 

 
 

具體個案（例違規罰 
單、違建查拆、赩生 
就赩…等） 

 

（遊 §2、細則§2 ） 

＊書面直接 ＊口頭直接 
＊非公開電話 ＊非公開視訊 

 
 
 
 
 

（細則§2） 非 

＊演講 ＊發行刊物 遊 

＊召開公聽會 說 

＊利用大眾媒體 方 

＊集會遊行 式 
 
 
 
 
 

目前認須送議會審議之一般性法令、 
政策、議案，如有議員表達意見，試 
圖影響其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 
廢止時 ，不贅用遊說法，因其係執
行 職務之行為；反之，不須送議會
作最  後審議之法令、政策、議案
等，即應 贅用遊說法，惟此仍待內
政部具體函 

釋 

 



    
 

 
 

民意代表在遊說法之角色分析 
 

 
 
 
 
 
 
 
 
 
 
 
 
 
 
 

 

民意代表 

 

 
 
 

自行遊說者 
 

 
 
 
 

不受 
旋轉 
門條 
款之 
限制 

§１0 
 
 
 
 

受託遊說者 
 
 
 
 
 
 
 
 
 

被遊說者 

為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 
有關之自然人 
 
 
 
 
 

 
為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 

有關之法人、團體之遊說代表 
 
 
 
 
 
 

須具備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及格證書 
2. 目前執業中 

或 章程中載有遊說業務 
之營利法人，且該民 
代為案件遊說代表 

（例如：顧問公關公 
司） 

 

但不得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 
營或投資股份總額達10%以 
上之事業進行遊說（關係人 
之範圍見遊說法§12），就此 
民代須於遊說登記申請書中 
具結或填寫受託遊說具結 
書，被遊說趙關認有必要時 
得實賭審查 

 

 
 
 
 
 
 
 
 

◎ 遊說法第12條第2項 民意代表之

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民意代表之配偶或共同生活家屬。 
二、民意代表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 

四、民意代表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 
人。 

五、民意代表、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 
員趃 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